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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席認為，不少民眾認為，增加的開銷不只如此，政府低估了物價飆漲對民生的衝擊

，與民間感受有很大落差，民眾抱怨生活越來越苦，行政院除了近期將召開穩定物價小組

因應之外，各地行政機關亦注意國內運銷通路及國外進口大宗民生物資涉及囤積、哄抬、

壟斷情事。 

（九十一）本院陳委員根德，鑑於交通部最新統計，高速公路通行車輛

連續四個月減少，同時台鐵、捷運、巴士載客量都明顯增加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交通部最新統計，高速公路通行車輛連續四個月減少，同時台鐵、捷運、巴士載客量

都明顯增加，顯示我國部分大眾運輸系統確實進步了，留得住乘客。 

二、從社會發展層面看，目前的交通和土地開發型態對窮人特別不利。為了鄰近負擔得起的住

屋而接受低薪受僱，或可以多賺點錢但卻必須每天花很多錢與時間通勤，他們往往被迫在

二者之間做一選擇。其實都市化與社會發展過程中，這些負面結果並非真的無法避免。許

多城市已經證明，相較於「快速機動車輛化」策略，永續交通策略可一方面滿足隨著人口

、就業及交易所增加的移動需求，卻又能以較低的整體成本、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更少

的負面效應達到。 

三、本席認為台灣社會車禍死傷數字當中，行人占高比例。而這些悲劇，大部分可以靠以人為

中心思維的硬體建設等具體作為予以避免。例如結合步行、單車和大眾交通工具的運輸系

統，不僅可以充分體現為政者對老百姓的貼心，更可讓政府、運輸業者及民眾互利共榮，

因此持續向大眾推廣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以及發展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仍是我們積極要做的工

作。 

（九十二）本院陳委員根德，鑑於前消防署署長兼任「行政院災害防救

委員會」副執行長黃季敏，被控在任內辦理七項「防災救災

通訊及監控系統」標案時，圖利廠商逾億元，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報導，檢調人員對黃季敏已蒐證監控 3 年，期間就已得知他持有多塊黃金，昨天進行

搜索，果然在他的台北巿住處臥室床頭附近查獲像立可白大小、重達 300 多公克的 4 塊黃

金，另在辦公室查獲像 iPhone 手機大小、重達 1 公斤的 15 塊金條。查扣的 19 塊黃金，巿

價超過新台幣 2000 多萬元。 

二、由於黃季敏家中被搜出一堆影印公文，其中很多文件是檢調單位 3 年來向消防署調閱，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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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的公文，足以證明辦案人員所缺漏的公文仍在消防署，但至今仍未調到原件，由於

公家機關的公文分類及管理，早有檔案法明文規範，本席要求檢調將追究其中有無弊端。 

（九十三）本院陳委員根德，鑑於日前男子當街毆妻，路人報案後員警

到場，卻讓被害人跟著加害人回家，原因在於傷害是告訴乃

論，通報家暴、申請保護令也都要當事人同意，檢警無法強

制執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眾目擊一名男子抓住妻子頭髮，之後把妻子重摔在路，受害人明明全身是傷，卻選擇隱

忍，由於傷害是告訴乃論，通報家暴、申請保護令也都要當事人同意，檢警無法強制執行

。 

二、目前法律規定：警方或是檢察官，認為被害人他有危險時，可以代被害人申請保護令，不

過在實務上的操作，如果被害人自己都說不要時，那檢察官或警察，當然認為沒有保護的

必要。 

三、員警得確認當事人意願，是否提告傷害，或通報家暴，但加害自己的親人就在現場，受害

人往往會選擇隱忍，警方也沒轍，當事人必須有立即生命危險，才能申請緊急保護令，24

小時內生效，一般保護令，要等法院開庭裁定，至少 4 到 6 週，時間拉長，很多受害人降

低意願。 

四、根據統計，過去 1 年，全台獲報家暴及性侵案件大約 12 萬件，還不包括未通報的部分，其

中只有不到 2 千人移送法辦，多半是易科罰金或緩刑了事，本席認為法制面的漏洞和寬鬆

，讓受害人無法安心求援，隱藏的家庭暴力，要求法務部及內政部共同再檢討家暴防治之

規範，勿讓被家暴者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 

（九十四）本院陳委員根德，鑑於以往台灣的高職、高工，拷貝自德國

，打造出技術堅強的中小企業，但現今的教改卻打亂了技職

教育的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過去台灣的高職高工，拷貝自德國，改制前，上高工高職的學生，就是要就業，現在想的

都是升學。而以前教高工、工專的老師，自己就是高工出來的，多年實務經驗之後再去進

修，取得學位。但現在許多技術學院教授比較偏重理論，跟一般大學教授的教法沒有太大

不同。 

二、即使目前高喊發展服務業，但服務業沒製造業可以服務，也難成長。就以德國為例子，就

抓緊著製造業不放，儘管面對全球化大浪，始終不動如山。 


